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特區政府

為遏止病毒社區擴散，上月底實

施「限聚令」，但公民黨立法會

議員陳淑莊及黨友林瑞華等40

多人，本月初被揭發在太子大南

街「Hands」酒吧餐廳內聚集，

涉嫌違反「限聚令」。繼衛生署

介入調查後，警方昨晚突擊搜查

該間酒吧，檢走電腦和主機搜

證，或不排除進一步行動。另

外，截至昨晚12時，參與要求

陳淑莊下台大聯盟的網上聯署已

超過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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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經常被泛暴派
抹黑為「陰謀」和
「問題」，而違法則
可以被縱容。民主黨
鄺俊宇昨日在立法會

財委會發言期間，先默認「黃
店」或存在違規行為，「喺咁頻
密（檢查）嘅情況之下，可能總
有一次會捉到你」，並擔心「黃
店」會因違規而無法領取第二輪
防疫抗疫基金。不過，他就未要

求「黃店」守法，反而指責執法
部分「針對」、雙重標準，令人
汗顏。

圖抹黑執法為阻領基金「陰謀」
鄺俊宇在發言時為涉嫌違反「限

聚令」的「黃店」狡辯，稱「喺咁
頻密（檢查）嘅情況之下，可能總
有一次會捉到你。」
「喂，你張枱（間距）唔夠1.5

米啊，於是你犯法、違規，之後就

唔使同我哋政府攞第二期嘅防疫抗
疫基金啦」，企圖將執法部門的執
法抹黑成阻止「黃店」領取基金的
「陰謀」。

張建宗：盼勿過分演繹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回覆時強

調，完全不存在政治掛帥的情
況，特區政府推出的津貼是不分
「顏色」，同事必定不會挑起事
端、自找麻煩，若他們要巡查就

會巡查，希望大家不要過分演
繹。
就鄺俊宇詢問的違反「限聚令」

是否影響領取基金，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補充，食肆要根據指示
營運，如有食肆有違規、屢勸不
改，甚至被檢控，當局在派發今次
津貼時，會考慮有關資料，她希望
食肆在疫情下不要違規，因為相關
規定是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為掩飾黃絲的不濟，黃媒《蘋果日報》
不斷抹黑建制派。昨日，《蘋果》就聲稱
有「讀者報料」，話民建聯喺葵青區派發
於本月初已被杜拜政府要求回收嘅酒精搓
手液。民建聯隨即發出聲明澄清，民建聯
所派發的搓手液，與杜拜政府回收的並不
屬同一批次。

《蘋果》所謂「讀者報料」無稽
《蘋果》即時新聞報稱，民建聯葵青區區議員盧婉婷、

梁嘉銘，昨晨聯同民建聯立法會區議員陳恒鑌在青衣聖保
祿村對開向居民派發酒精搓手液及口罩。有「讀者報料」
稱，民建聯所派發的搓手液的外貌疑和一款懷疑含有甲
醇、杜拜政府於本月初宣佈回收的酒精搓手液「同款」。
該報記者翻查《Khaleej Times》於本月初的報道，杜
拜政府於本月初宣佈回收市面6款疑含有甲醇的酒精搓手
液，其中一款名為「COSMO Hand Sanitizer - 65ml」的
酒精搓手液，批次為「24286」，而民建聯派發的搓手液
樽則有「B.24096」字樣，「未知是否代表該搓手液為
『24096』批次。」
民建聯隨即發表聲明澄清，根據杜拜當地的報道，該批

有問題的搓手液批次為24286，已全數回收，並無流出海
外，民建聯派發的批次為24096。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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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志」果然會
中箭。「香港眾志
（中箭）」秘書長黃
之鋒（河童）、常委
周庭因舊年6月21日

參與包圍警總被控，警方需查閱兩
人手機，及向facebook查閱周庭專
頁及訂閱者資料。周庭前日就話，
facebook 香港辦公室拒絕警方要
求，未畀警方任何資料，但事實好
似唔係咁，facebook香港、台灣及
蒙古嘅公共政策總監陳澍（George
Chen）篤爆，facebook香港辦公室
從未持有或儲存任何用戶資料，警
方亦未就該事察訪facebook香港辦
公室。
周庭舊年6月21日喺facebook貼

咗佢喺警總示威現場嘅相片，更吹
雞谷人話：「你有警察，我有人

民，我們在包圍警察總部，大家快
來聲援！」警方近日向法庭申請搜
查令，要求facebook提供該帖文的
IP地址同周庭專頁訂閱者資料。黃
周兩人此前仲直播講解警方手令，
嚇到一班黃絲友瘋狂割席，「un-
like（取消讚好）」周庭嘅專頁及帖
文。
直播過後無幾耐，周庭就話有
facebook香港辦公室嘅「朋友」聯
絡佢，話facebook用戶資料都由美
國嘅facebook公司總部持有，且受
美國法律保護，所以facebook香港
辦公室拒絕警方要求，沒有交出任
何資料。

「河童」貼陳澍澄清帖幫倒忙
「河童」飛快轉發周庭「喜
帖」，更好傻好天真咁貼埋陳澍個

澄清帖。帖文中，陳澍話警察從未
來過 facebook 香港辦公室，face-
book香港辦公室亦無儲存任何用戶
資料，唔知「河童」係咪專登呃自
己友，但唔少黃絲真係以為美國主
子為自己「出咗氣」。
黃絲易呃，但網民睇得清。

「Chan Ka Wai」 就 話 ： 「 呢
班××幾時講過真話呀！中箭！信
佢哋就中箭啦。」網民「Keith
Wong」亦話：「即係周庭自己係
到（喺度）無中生有，作故仔？想
啲人更加仇警。」
網民「Lo Fan」勸「中箭」咪吹

啦，佢話：「持有香港 facebook 用
戶資料嘅 data controller（數據控
制器） 喺愛爾蘭嘅 facebook Ire-
land Limited，唔喺美國。」且
facebook香港係答「我無」，而唔

係「拒絕」。
「Lo Fan」又話，「正常而言無

論俾（畀）料或唔俾（畀）料，都
唔會通知相關當事人或戶口持有
人，打草驚蛇通知相關人等可以構
成妨礙司法公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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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澄清警無上門索料 揭周庭講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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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超聚」「黃店」狡辯 鄺俊宇賴檢查密

■根據杜拜
報道，該批
有問題批次
為24286，已
全數回收，
並無流出海
外。

■民建聯發
聲明澄清，
派發搓手液
批次為24096
沒有問題。

■「河童」好傻好天真咁貼埋陳澍
個澄清帖，間接踢爆周庭「講大
話」。 黃之鋒fb圖片

警突擊陳淑莊犯聚吧搜證
檢走電腦或有進一步行動 促陳下台聯署逾11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泛暴派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早前與40餘人視「限聚
令」為無物，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
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北京交通大學
法學院兼職教授傅健慈強調，任何人都沒有
超越法律的特權，陳淑莊已涉嫌觸犯普通法
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最高可處7年監
禁，故呼籲律政司和執法部門嚴正執法、徹
底調查。

鐵證如山 或犯「公職失當罪」
陳淑莊早前為其「犯聚」行為狡辯，包括

聲稱自己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出席「公務會
議」，「獲得豁免。」傅健慈今日在香港文
匯報撰文表示，陳淑莊和一干人等涉嫌違反
「限聚令」的證據非常充足，鐵證如山，無
從抵賴，而她所謂的解釋，更證明她可能已
觸犯較嚴重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他解釋，立法會議員是公職人員，陳淑莊

堅稱是在該酒吧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出席「公
務會議」，但這是非常不恰當的行為，「當
時疫情嚴峻，為什麼她身為立法會議員，竟
然不安排一個合適安全衛生的場地開公務會
議？為什麼她和40多人一起聚集違反「限聚

令」，深夜在酒吧一邊飲酒，一邊開會，更
造成深夜嘈吵，影響市民的生活？ 而且她本
身是立法會議員、大律師，知法犯法，聚眾
飲酒，刻意違反「限聚令」，罪加一等，這
也是故意作出失當的行為。」
傅健慈認為，陳淑莊未能提供合理解釋或

理由，法例很清楚列出「限聚令」的12項豁
免群組聚集，並不包括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
以外的地方開公務會議，但她仍然不知悔
改，厚顏無恥，已損害了立法會的聲譽，有
關部門應嚴正執法、徹底調查，將有關人等
盡快繩之以法。

傅健慈：任何人都無特權超越法律

昨晚7時半，旺角警區刑事部7名便
裝探員身穿有警察字樣的背心，

及佩戴委任證，進入位於大南街的
「Hands」酒吧餐廳內調查。由於店內
有食肆服務，故仍有營業。當探員進入
後，有職員為他們逐一量度體溫。

查天眼有否拍到店內情況
據了解，警方的行動包括巡查是否
有人違反「限聚令」及對食肆規管條
例，並就有關立法會議員等40多人本
月初在上址聚會事件進一步搜證。據現
場所見，當時店內只有兩枱客人，顧客
只有數人，其後餐廳拉上大閘避免被記
者拍攝。
探員在酒吧內逗留近半小時後，檢
走一部電腦熒幕及主機後離開。據了
解，警方會調查是否有拍到當日店內情
況的閉路電視片段。當警方離開後，現
場仍拉下捲閘。
陳淑莊被踢爆於本月2日晚，與黨友
林瑞華等入在上址，與40人聚會。有市
民表示目睹店內有人又食又飲，涉嫌違
犯《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
規例》。事件曝光後，陳淑莊辯稱，當
晚她與飲食業人士包括林瑞華開會，她
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出席該「公務會
議」，該處所（即酒吧）沒有營業，又
稱是次會議「並無違反新規例」。
陳淑莊涉「犯聚」行為遭到社會廣
泛關注，特區政府本月4日指出，議員
在議會以外其他場合參與或組織群組聚

集，均不獲豁免，根據有關規例列明的
12項被豁免的群組聚集，其中一項為
「為執行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機構的責
任而進行的群組聚集」，另一項則為對
在立法會或區議會進行的程序屬必要的
群組聚集。
發言人當時表明，立法會並非法定

團體或政府諮詢機構，議員在議會以外
其他場合參與或組織群組聚集，不管是
否屬於立法會的職能，亦不屬此項獲豁
免的群組聚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指，
除了在公眾地方參與四人以上聚集會觸
犯法例，組織聚集或明知而容許他人在
其場所聚集，也屬違法。其後，食衛局
局長陳肇始更表示警方會就此調查。

「限聚令」有效期至4月23日
特區政府於本月8日宣佈新規例，將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處所）規例》及《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例》延長14日，有
效期至4月23日。
政府提醒餐飲業務負責人，以及受

規例限制處所的管理人，違反規定者即
屬干犯刑事罪行，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
及監禁6個月。任何人參加、組織，或
擁有、控制或營運需禁止聚集的地方，
及明知而容許進行該聚集，均屬犯罪，
最高可被罰款2萬 5千元及監禁6個
月。至於參加受禁群組聚集的人，可藉
繳付定額罰款2,000元，解除因該罪行
而須負的法律責任。

任何人都沒
有超越法律
的特權。

▲警方帶走酒吧的電
腦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探員進入酒吧調查及取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餐廳拉上大閘避免被記者拍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傅健慈 資料圖片


